承诺书
本企业（企业名称），使用（详细地址）作为住所（经营场所）开展经营活动。现郑重承诺：
1.使用的地址符合《关于取消部分小于 300（含）平方米普通地下室使用备案手续的通知》（京建发〔2018〕564号）规定的无需办理普通地下室备案的条件：单体总面积小于 300（含）平方米；不从事公共娱乐场所经营；不属于《北京市新增产业禁止和限制目录(2018 年版)》的禁限范围。
2.如有违反相关规定从事需取得备案方可开展经营活动的行为，本企业自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法定代表人：
（企业公章）
年月日

注：新设企业由法定代表人签字；已设立企业由法定代表人签字并加盖企业公章。
